
 

申請人應備證件 一、申請書 1 份，並附最近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相片 2 張。（申

請書須經所屬漁會蓋章） 

二、護照影本 1 份。  

三、漁業執照、船舶證書影本各 1 份。  

四、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文件影本各 1 份。 

五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醫院出具檢查後之體格檢查表文件

影本 1 份(定期健檢報衛生局核備函)。  

六、外籍船員資料卡 1 份。  

七、委託授權書(委託辦理須附) 

處理期限 七天 

承辦單位 檢送漁船所屬漁會轉本局漁業行政科 

受理方式 櫃台直接受理統一收發管制 

申請方式 1.親自到場辦理 

2.委託辦理 

3.郵寄 

備註欄 

  

、外國籍船員證有效期間，最長不得超過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

可之聘僱期間。 


